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建立非必须招标项目合格供方库的公告

    根据现行招投标法律法规，以及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资金投资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通知》(渝府办发〔2016〕275号)和《重庆市非必须招标国有投资交通建设项目随机抽取承包商管理办法》要求，重庆高速集团拟建立非必须招标项目合格供方库，现诚邀满足条件的单位申请入库，并按照有关规定参与集团非必须招标项目工作任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 合格供方库内容

	序号
	合格供方库类别
	入库单位数量

	施工方向

	01
	日常养护类
	≥4家

	02
	路基处治类
	≥4家

	03
	路面处治类
	≥4家

	04
	防腐处治类
	≥4家

	05
	桥梁处治类
	≥4家

	06
	隧道处治类
	≥4家

	07
	房建装修维修类
	≥4家

	08
	钢结构施工类
	≥4家

	09
	环保工程类
	≥4家

	咨询服务方向

	10
	施工监理类
	≥4家

	11
	设计咨询类
	≥4家

	12
	造价咨询类
	≥4家

	13
	监控、检测类
	≥4家

	14
	软件服务类
	≥4家

	15
	房地产销售代理类
	≥4家

	16
	人力资源服务类
	≥4家

	劳务方向

	17
	路面劳务类
	≥4家

	18
	交安劳务类
	≥4家

	19
	绿化劳务类
	≥4家

	20
	桥隧劳务类
	≥4家

	21
	钢结构劳务类
	≥4家

	22
	应急抢险劳务类
	≥4家

	23
	机电劳务类
	≥4家

	工程设备采购方向

	24
	工程硬件设备类
	≥4家


二、合格供方库资格条件
（一）日常养护类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或日常养护类甲级资质。

3．2016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1个以上（含1个）高速公路养护工程。

（二）路基处治类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或养护工程总承包甲级资质或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甲级资质。
3．2016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1个以上（含1个）高速公路路基处治工程。
（三）路面处治类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或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或养护工程总承包甲级资质。
3．2016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1个以上（含1个）高速公路工程项目路面专业施工任务。

（四）防腐处治类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
3．2016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1个以上（含1个）高速公路防腐施工任务。

（五）桥梁处治类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或桥梁工程施工专业承包一级资质或养护工程类桥梁甲级资质。
3．2016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1个以上（含1个）高速公路桥梁病害处治、加固补强工程。

（六）隧道处治类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或隧道工程施工专业承包一级资质或养护工程类隧道资质。

3．2016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1个以上（含1个）高速公路隧道病害处治、加固补强工程。

（七）房建装修维修类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二级及以上资质。

3．2016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1个以上（含1个）高速公路站房施工、维修、装修工程。

（八）钢结构施工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一级资质。

3．2016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1个以上（含1个）高速公路钢结构施工任务。
（九）环保工程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1．具有环保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
1．2016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1个以上（含1个）高速公路环保工程。
（十）施工监理类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公路工程专业甲级监理资质，机电类需公路机电工程专项监理资质。

3．2016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1个以上（含1个）高速公路工程项目施工监理任务。

（十一）设计咨询类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公路行业设计甲级资质或公路行业（公路）专业甲级资质。

3．2016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1个以上（含1个）高速公路项目工可编制任务或工可咨询审查任务或独立完成过1个以上（含1个）高速公路项目勘察设计任务。

（十二）造价咨询类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工程造价咨询甲级资质。

3．具有至少5名持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一级造价工程师证书的造价咨询人员。
4．2016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1个以上（含1个）高速公路造价咨询任务。

（十三）监控、检测类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公路工程试验检测桥梁隧道专项资质和公路工程试验检测综合乙级及以上资质。

3．2016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1个以上（含1个）高速公路桥梁、隧道的监控、检测任务。

（十四）软件服务类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软件服务从业技术能力。

3．2016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1个以上（含1个）高速公路或相关行业软件开发任务。
（十五）房地产销售代理类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企业成立5年以上，注册资金100万以上，且《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中必须包含“房地产销售代理”、“房地产经纪”、“商品房的销售”、“房地产营销策划”、“从事楼盘代理”之一的经营许可。
3．具有房地产经纪机构B级及以上执业资质。
4．企业在重庆市主城九区范围内正在服务的在售房地产项目销售代理合同不少于3个。

（十六）人力资源服务类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500万及以上注册资金，具有有效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成立年限在5年（含）以上。
    3．具有外包资质，经营范围含以服务外包方式承接相应人力资源管理服务工作等。
4．在重庆市各片区设有分支机构，渝东南、渝东北、渝西片区每个片区至少设有一家分支机构。
5．具备为提供劳务外包服务的基本经验和经历，2016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1个以上（含1个）人力资源服务任务。
（十七）路面劳务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施工劳务资质或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或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或养护工程总承包甲级资质或养护工程路基路面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
3．2016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1个以上（含1个）高速公路工程项目路面工程施工或路面工程劳务任务。
（十八）交安劳务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施工劳务资质或公路交通工程专业承包交通安全设施（壹级及以上）或安防叁级及以上资质或养护工程总承包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养护工程交通安全设施专业资质。

3．2016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1个以上（含1个）高速公路工程项目交安工程施工或交安工程劳务任务。

（十九）绿化劳务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施工劳务资质或城市园林绿化管护叁级及以上资质或日常养护乙级及以上资质。
3．2016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1个以上（含1个）高速公路工程项目绿化工程施工或绿化工程劳务任务。
（二十）桥隧劳务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施工劳务资质或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或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或养护工程桥梁专业资质或养护工程隧道专业资质。

3．2016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1个以上（含1个）高速公路工程项目桥隧工程病害处治、加固补强施工工程。
（二十一）钢结构劳务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施工劳务资质或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或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

3．2016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1个以上（含1个）高速公路工程项目钢结构工程施工或劳务任务。
（二十二）应急抢险劳务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或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甲级资质。

3．2016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1个以上（含1个）高速公路工程项目应急抢险施工任务。

（二十三）机电劳务类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1公路机电工程：具有公路交通工程（公路机电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或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及以上资质。

2.2供配电工程：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
2.3消防工程：消防设备工程专项承包二级及以上资质或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机构一级资质（含临时一级资质）。

2.4金属结构物检测：公路工程试验检测综合甲级资质或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钢结构工程检测类专项资质。
3．2016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1个以上（含1个）高速公路机电、消防、供配电、工程金属结构物检测任务。

（二十四）高速公路关键或常用硬件设备类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高速公路关键设备制造商能力（或代理商），制造或代理的设备根据高速公路或相关行业要求的制造许可、强制性认证、行业认证等证明。（设备种类包括：收费工控机、服务器及工作站、路测单元（RSU）、收费电动栏杆机、收费亭、费额显示器、车道信息提示板、雾灯、车道指示器、交通信号灯、情报板、全彩屏、事件检测、以太网交换机、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监控设备（摄像机）、监控设备（硬盘录像机）、监控设备（解码器）、监控设备（车牌抓拍）、光端机、隧道环境监测设备、PLC、微波车检器、交通调查设备、不间断电源及电池、柴油发电机、高低压开关柜、变压器、紧急电话及IP广播、射流式风机、火灾报警系统、LED灯具、夜间金库及现金管道、读卡器、收费键盘、票据打印机、通信设备、计重设备、刷发卡机及车型识别。）
3．2016年1月1日至今承担过1个以上（含1个）高速公路上述设备的供货业绩。

三、申请入库注意事项
（一）申请入库单位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1个或多个类别申请；对存在不良行为被联合惩戒的单位申请将被拒绝。
（二）申请入库单位应按以下要求提交申请资料： 

1．申请函（附件1）

2．营业执照（附件2）
3．资质证书（附件3）
4．人员证书（附件4）

5．业绩证明材料（附件5）
申请入库单位应编制完整的申请文件，用不褪色的材料书写或打印，按要求填写和装订后，统一装入一个封套密封，并在封套的封口处加盖申请人单位章。提交申请文件正本一份，同时提交电子档一份。
（三）业绩时间以委托或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四）入库申请单位须于2019年6月21日之前提交申请，逾期不再受理（另行通知除外）。申请文件提交至重庆高速集团1210室，联系人：龚静（施工方向）、冯畅（咨询服务方向）、祝显浩（劳务方向、工程设备采购方向），联系电话89138748。

三、其他事项

（一）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将对非必须招标项目进行进度跟踪、质量把关以及后评价，相关信息记入信用档案，开展信用评价，对入库单位实施优胜劣汰、动态管理。
（二）入库申请单位提供的资质、业绩、人员等资料存在弄虚作假情况的，将取消其入选资格，并禁止其参与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其它业务。
（5）申请入库单位入选后，因违法违规或其他失信行为，在“信用中国”、“信用重庆”等网站上进行公示，并纳入“黑名单”的，将被从库中删除。

2019年6月17日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合格供方库申请入库文件
（    方向    类）
申请人：        （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附件1
申  请  函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我单位现申请加入你单位合格供方库，如果我单位被选中为你单位的合格供方库入库单位，我单位将按照下列要求开展工作：

一、积极参与你单位非必须招标项目的工作任务。
二、在工作过程中，确保人员配备齐全、保证工作效率并做好档案管理工作。
三、在工作过程中，如果我单位人员出现违规违法行为，无条件接受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罚和你单位的违约处理。
四、每年度接受一次年度考核，我单位若出现考核不合格的情况，将接受调整出库的处理，不再为你单位承担相关工作业务。

应  聘  人：               （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附件2           

营业执照
注：经年检合格的营业执照正本彩色扫描件，原件备查。
附件3          

资质证书
注：经年检合格的资质证书正本彩色扫描件，原件备查。
附件4          

人员证书
注：人员证书及身份证彩色扫描件和2019年1-5月在申请入库单位缴纳的社保证明材料彩色扫描件（仅限造价咨询类），原件备查。
附件5          

业绩证明材料
注：合同或委托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